R R SULBER LW A AR
114 & 5 % 19195

2N 2 —-*® 2, ’ 2 4
SRR IR A F e R
EES
e R T VS S NP
= w A Bk
/)_’F)/\ 7 m ’k ggj%:‘;g‘

I FARAERALEET AT R SARSARIELY

4P 2 3 nedh it & > 2 iddeT

ORETE LLELRLE L AR
gept g flrte 2 TR RELF o R LR L E RSB
FEeh A e amg A 9 PR UM HYUNDAL GETZ ~ # > & <2009

£~ 2 Eag0000-005Lp P EE (TAEEE4R) o 5

Bgme DRI3E » REHEG R R EATERETE AL H £
2P EBRREY (THALEREY) cHFEEY
o W m BRLATAEIREF > SALNER EDR



Wl p Y REARUEUFEGEIALATZET fFRETZ -

EEfZRFANESYERSNTY 2HARE LS BT 2
PoREREHAG P IREAPRT IR YH NS
PLHARE X FREAADLATE G & s R
FEFT L2370 Y RTEADEFE 2 AR
FAGE > T AEFEL O P AENORLE  HARIF R
EAES O LA E S P RETRFERLT T > o@D
PEVRIEAYAERT I TN R P el A h 2%
B2 ZEak s A FRBGLLEAT O LMARTEAD I
FEFEN BT (BF2RITER & F 5103050
TR g o

B W

i)

e AL FEEAL FaRER ERBEGT TS
foo A A RIIIELLY 29p % £ 2 §mu67H ~ 0 &3 fn
B T RS BTG S Ry B LR
WRPEZAEREZ ) FRER LGSR Y PR
2 %3i%%fﬁ%%£§$%’&¢% g

: P %k 3

wgﬁﬁﬁif’%giﬁﬁéﬁwa”
,E.L/%‘fé ﬁ_m% }%,4 P\»"é,’g”}—krf
ﬁﬁi*%’ﬁih%»7w>w¢4,ﬁaﬁ?$ai%

N

i
B EF g EgRpRTEA T
ERE LR ) ﬁ“’?iiﬁi°
B~ R A e Ni%%%ﬁﬁﬁiia%%ﬁ
¥ ”ﬁa@ppﬁ%n A2 iEF A TR

@i%@%iﬁﬁa_ﬁ;aﬁgaioﬁ 4



Ji

1l L

Sl

BREFEFRZNE2F 23 kL AL V2 2 ah
TR TEE FANERETRE > - AR RTTE

34
¥
\

3
%
m‘v

,éaﬁ ﬁwﬁ’5@4#i%ﬁ§3iﬁ%£
< B Ty 35572000000000, k&2 E 7
detpz BiEongte 23 ABRER

BhALRL R
SO PR A fa

AL B RALA

PN

< e

03
A3

—
W

2 F E o i@
<

%‘%Hfﬁ
7

Sl

ﬁﬁﬁw*@%§$Hp¥M§Mv
N

-

P
ﬂ

\-
N

AR
@

-

by 5 - Z\l%’ﬂh—

S S o v o g ne

N
N

PN
(q_,

ok
o S5 v

-

by
[
T
R
<
D
s
I
ot

.

=
ﬁm
;s
p
;gj\
‘.u.
474.
Al 1
=
AN
N
P
I
Y
¥
p
3=
beiti
‘\E.‘
T

@WP@T@"— o
R

/w.
AL
(@)
9\
/w
\4
e
)2
N}
3
F.
ETIRS
B0
e
pai
34
N5
=
o]

R

P

%
-
(w
;‘\\
=
(\.‘3
i
i
A
Tl
N
P
%,»

Lt
JERRES
3
[E—.
[u—
Ol
JH_\\
~ =3
DO
Co
gani

NP R e 2 the
}36}%'7'\]?1;\'0
PR 2] R izid 8

DO
o
pan)
=
9
-
g‘?,
S
pr
Tt
|~
)
@
__.\
R
=3

FIEd o &r%?zk;iwj;i—* TleEE W H A ’rT,z ,@ﬁ j_ﬁé 45

20 p

NAT 3R PRI

TEF M2y
"
jE AR (Hm AR AR
FEA|HED Lo g |waflF | Has
R4 [111#127 19 |670,000~ |16% N R
R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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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簡字第1919號
原      告  曾瑪莉  


訴訟代理人  李怡欣律師
            王元勳律師
被      告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訴訟代理人  張靖淳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如表意人主張其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毋須受該意思表示拘束，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訴外人葉麗娥向訴外人何輝煌分期購買廠牌HYUNDAI GETZ、年份西元2009年、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已出廠13年，然何輝煌竟以高達新臺幣67萬元之價金成立中古小客車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該買賣契約應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再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由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歷程以觀，葉麗娥應係因有融資需求，先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車輛以67萬元出售予何輝煌，並以占有改定方式移轉所有權予何輝煌，再由葉麗娥於同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葉麗娥將系爭車輛買回，何輝煌再將系爭買賣契約債權受讓被告，此有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葉麗娥依系爭買賣契約，則以72期分期付款方式，按月支付被告買回價金，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並由葉麗娥、原告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5頁)予被告，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核其性質確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無訛，被告亦依先前之買賣契約及買回之系爭買賣契約交付款項予葉麗娥，顯見兩造間之契約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是原告徒以前後買賣金額相差甚遠，認系爭買賣契約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無可採。
　㈣系爭買賣契約既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即應遵循雙方簽訂之契約之約定。是以，原告以葉麗娥、何輝煌間通謀虛偽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云云，應屬無據，故約定原告為連帶保證人之條款無效，亦屬無據。
　㈤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係偽造云云。惟查原告於本件民事委任狀(見本院卷第51頁)所親簽之「曾瑪莉」署名，與前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之署名，及系爭本票上之署名，無論筆畫特徵、筆順及字型等均相當雷同，一般人以肉眼即可輕易辯識，具有高度之相似性，另原告再主張縱令系爭本票及授權書上手寫「曾瑪莉Z000000000」係原告親簽，亦係葉麗娥基於原告對伊之信任，於空白文書上先取得原告之簽名及用印，其餘均係未經原告同意而事後填載、套列製作完成系爭本票交付予被告供擔保借款，惟此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綜上，系爭本票應屬原告親自簽名無訛，原告上開主張，顯難採信。
三、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自應依票據文義負其責任，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被告對原告之債權就582,498元之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本票（單位：民國，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週年利率

		付款地



		原告
葉麗娥

		111年12月1日

		670,000元

		16％

		被告總公司所在地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簡字第1919號

原      告  曾瑪莉  



訴訟代理人  李怡欣律師

            王元勳律師

被      告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訴訟代理人  張靖淳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

    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如表意人主張其與相

    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毋須受該意思表示拘束，自應

    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訴外人葉麗娥向

    訴外人何輝煌分期購買廠牌HYUNDAI GETZ、年份西元2009年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

    輛已出廠13年，然何輝煌竟以高達新臺幣67萬元之價金成立

    中古小客車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該買賣契約應

    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

    明，自應由原告就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再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

    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

    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

    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

    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

    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

    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

    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

    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㈢由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歷程以觀，葉麗娥應係因有融資需求

    ，先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車輛以67萬元出售予何輝

    煌，並以占有改定方式移轉所有權予何輝煌，再由葉麗娥於

    同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葉麗娥將系爭車輛買回，何輝煌

    再將系爭買賣契約債權受讓被告，此有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

    書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葉麗娥依系爭買賣契約，則以

    72期分期付款方式，按月支付被告買回價金，作為融資本息

    之清償，並由葉麗娥、原告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

    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5頁)予被告，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

    ，核其性質確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無訛，被告亦依先

    前之買賣契約及買回之系爭買賣契約交付款項予葉麗娥，顯

    見兩造間之契約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是原告徒以前後買

    賣金額相差甚遠，認系爭買賣契約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

    無可採。

　㈣系爭買賣契約既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即應遵循雙方簽訂之契約之約定。是以，原告以葉麗娥

    、何輝煌間通謀虛偽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云云，應屬無據

    ，故約定原告為連帶保證人之條款無效，亦屬無據。

　㈤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係偽造云云。惟查原告於本件民事

    委任狀(見本院卷第51頁)所親簽之「曾瑪莉」署名，與前揭

    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之署名，及系爭本票上之署名，無論

    筆畫特徵、筆順及字型等均相當雷同，一般人以肉眼即可輕

    易辯識，具有高度之相似性，另原告再主張縱令系爭本票及

    授權書上手寫「曾瑪莉Z000000000」係原告親簽，亦係葉麗

    娥基於原告對伊之信任，於空白文書上先取得原告之簽名及

    用印，其餘均係未經原告同意而事後填載、套列製作完成系

    爭本票交付予被告供擔保借款，惟此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

    ，綜上，系爭本票應屬原告親自簽名無訛，原告上開主張，

    顯難採信。

三、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為系

    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自應依

    票據文義負其責任，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被告對原告

    之債權就582,498元之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本票（單位：民國，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週年利率 付款地 原告 葉麗娥 111年12月1日 670,000元 16％ 被告總公司所在地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簡字第1919號
原      告  曾瑪莉  


訴訟代理人  李怡欣律師
            王元勳律師
被      告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訴訟代理人  張靖淳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如表意人主張其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毋須受該意思表示拘束，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訴外人葉麗娥向訴外人何輝煌分期購買廠牌HYUNDAI GETZ、年份西元2009年、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已出廠13年，然何輝煌竟以高達新臺幣67萬元之價金成立中古小客車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該買賣契約應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再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由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歷程以觀，葉麗娥應係因有融資需求，先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車輛以67萬元出售予何輝煌，並以占有改定方式移轉所有權予何輝煌，再由葉麗娥於同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葉麗娥將系爭車輛買回，何輝煌再將系爭買賣契約債權受讓被告，此有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葉麗娥依系爭買賣契約，則以72期分期付款方式，按月支付被告買回價金，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並由葉麗娥、原告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5頁)予被告，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核其性質確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無訛，被告亦依先前之買賣契約及買回之系爭買賣契約交付款項予葉麗娥，顯見兩造間之契約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是原告徒以前後買賣金額相差甚遠，認系爭買賣契約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無可採。
　㈣系爭買賣契約既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即應遵循雙方簽訂之契約之約定。是以，原告以葉麗娥、何輝煌間通謀虛偽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云云，應屬無據，故約定原告為連帶保證人之條款無效，亦屬無據。
　㈤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係偽造云云。惟查原告於本件民事委任狀(見本院卷第51頁)所親簽之「曾瑪莉」署名，與前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之署名，及系爭本票上之署名，無論筆畫特徵、筆順及字型等均相當雷同，一般人以肉眼即可輕易辯識，具有高度之相似性，另原告再主張縱令系爭本票及授權書上手寫「曾瑪莉Z000000000」係原告親簽，亦係葉麗娥基於原告對伊之信任，於空白文書上先取得原告之簽名及用印，其餘均係未經原告同意而事後填載、套列製作完成系爭本票交付予被告供擔保借款，惟此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綜上，系爭本票應屬原告親自簽名無訛，原告上開主張，顯難採信。
三、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自應依票據文義負其責任，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被告對原告之債權就582,498元之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本票（單位：民國，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週年利率

		付款地



		原告
葉麗娥

		111年12月1日

		670,000元

		16％

		被告總公司所在地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簡字第1919號

原      告  曾瑪莉  



訴訟代理人  李怡欣律師

            王元勳律師

被      告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訴訟代理人  張靖淳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如表意人主張其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毋須受該意思表示拘束，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訴外人葉麗娥向訴外人何輝煌分期購買廠牌HYUNDAI GETZ、年份西元2009年、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系爭車輛已出廠13年，然何輝煌竟以高達新臺幣67萬元之價金成立中古小客車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該買賣契約應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再按需融資人以其經營業務所需用之財產設備出售予融資公司，取得買賣價金後，再由需融資人向融資公司買回其所需用之財產設備，並由需融資人分期給付買賣價金，以為融通週轉資金之方式，即所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自無違背強行法規之可言，如融資公司簽訂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均明知其交易之安排及法律效果，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此種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認為有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由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歷程以觀，葉麗娥應係因有融資需求，先於民國111年11月29日將系爭車輛以67萬元出售予何輝煌，並以占有改定方式移轉所有權予何輝煌，再由葉麗娥於同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葉麗娥將系爭車輛買回，何輝煌再將系爭買賣契約債權受讓被告，此有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第73頁），葉麗娥依系爭買賣契約，則以72期分期付款方式，按月支付被告買回價金，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並由葉麗娥、原告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5頁)予被告，作為融資本息之清償，核其性質確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無訛，被告亦依先前之買賣契約及買回之系爭買賣契約交付款項予葉麗娥，顯見兩造間之契約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是原告徒以前後買賣金額相差甚遠，認系爭買賣契約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應無可採。

　㈣系爭買賣契約既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即應遵循雙方簽訂之契約之約定。是以，原告以葉麗娥、何輝煌間通謀虛偽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云云，應屬無據，故約定原告為連帶保證人之條款無效，亦屬無據。

　㈤至於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係偽造云云。惟查原告於本件民事委任狀(見本院卷第51頁)所親簽之「曾瑪莉」署名，與前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之署名，及系爭本票上之署名，無論筆畫特徵、筆順及字型等均相當雷同，一般人以肉眼即可輕易辯識，具有高度之相似性，另原告再主張縱令系爭本票及授權書上手寫「曾瑪莉Z000000000」係原告親簽，亦係葉麗娥基於原告對伊之信任，於空白文書上先取得原告之簽名及用印，其餘均係未經原告同意而事後填載、套列製作完成系爭本票交付予被告供擔保借款，惟此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綜上，系爭本票應屬原告親自簽名無訛，原告上開主張，顯難採信。

三、從而，系爭買賣契約屬融資性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自應依票據文義負其責任，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被告對原告之債權就582,498元之部分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徐文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立偉

附表

系爭本票（單位：民國，新臺幣）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週年利率 付款地 原告 葉麗娥 111年12月1日 670,000元 16％ 被告總公司所在地 





